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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泰开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为满足公司解决账款清欠的资金需求，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

木齐分行申请清欠账款专项贷款，贷款金额不超过 11,000 万元，贷款期限不超

过 5 年，担保方式为信用。 

二、会议审议情况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兴业银行申请专项

贷款的议案》 

议案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8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申请清欠专项贷款能够有效助力公司解决账款清欠问题，从长期来看，

也有助于释放内循环的消费动能，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和政治性，

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、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具有重要意义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新疆维泰开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

新疆维泰开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25 年 9 月 24 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
